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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6  审议缔约方会议工作规划 

甲委员会建议缔约方会议通过所附关于设立替代作物研究小组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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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替代作物研究小组 

缔约方会议， 

考虑到公约第 17、20.1(a)、22.1(b)和 26.3 条； 

意识到需要为烟草工人、种植者，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对个体销售者酌情促进经济上
切实可行的替代生计； 

忆及有关烟草消费和接触烟草烟雾的影响因素和后果的研究和科学评估以及有关
确定经济上切实可行的替代生计的研究的重要性； 

考虑到成千上万户家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家庭，从事烟草种植，并且在中期到
长期内，可能减少对烟草制品的需求； 

强调需要酌情促进科学、技术和法律领域的合作，以便为烟草工人和烟草种植者在
经济上和法律上切实可行的适宜的替代生计制定政策； 

注意到在联合国烟草管制特设机构间工作队，尤其是在这一领域拥有公认的专门技
术的一系列广泛机构，包括粮农组织、世界银行、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等主导下所
开展的重要工作， 

决定： 

(1) 设立对感兴趣的公约缔约方开放的特设研究小组，目标是： 

(a) 总结为烟草工人、种植者，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为个体销售者提供的经济
上切实可行的现有替代生计的采纳情况； 

(b) 向缔约方会议推荐机制，以便评估在一段时间内烟草公司做法的影响； 

(c) 报告在国家一级根据第 17 条正在采取的行动； 

(d) 就具有成本效益的多样化行动提出建议； 



(Draft) A/FCTC/COP/1/15 
 
 
 

 
3 

(2) 授权该研究小组与相关的国际组织，特别是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密切合作，
并在其工作中与联合国烟草管制特设机构间工作队合作； 

(3) 要求秘书处与感兴趣缔约方磋商，以确定在 2006 年年底之前，与秘书处合作
举办和资助研究小组第一次会议的可能东道国；如证实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时，要求
结合缔约方会议第二届会议举行该次会议； 

(4) 责成研究小组向缔约方会议第二届会议提交关于其第一次会议讨论结果的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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